附件4：
关于设计与施工企业资质延续的审查意见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申报资质
	公示意见

	襄阳市

	1
	襄阳市蓝之星广告装饰有限公司
	延续：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叁级
	同意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叁级。

	荆门市

	2
	湖北新文化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
	延续：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贰级
	不同意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与施工贰级。

原因：人员问题：未提供近3个月的人员社保证明。


